软件产品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功能要求
本次采购柳州市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二期），采购商品为医院业务协同系统2套。
HIS系统升级改造是实现医保移动支付的核心部分，医院医保移动支付建设需与医院HIS系统深度融合，其核心在于通过HIS 系统的升级改造实现医保结算能力与移动支付场景的无缝对接。
医院业务协同系统建设是医院HIS 系统需根据医保移动支付主管机构下发的接口规范进行标准化改造，对接医保局数据中台获取医保待清算数据，同时HIS系统需与我行的支付网关对接，调取我行政融支付通道，以支持支付宝小程序和广西医保APP移动端发起医保结算请求、实时返回医保报销金额、自费金额等信息该系统需改造医院HIS系统接口对接医保局中台和我行支付网关以确保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一致性。
本次采购涉及2家医院。该系统包含的主要功能要求如下表：
	序号
	商品名称
	数量（套）
	功能要求

	1
	医院业务协同系统（广西柳钢医疗有限公司）
	1
	该软件系统需与医院现有HIS系统进行集成，并实现以下功能：
【6201】费用明细上传：医药机构上传费用明细到移动支付中台，用于完成后续国家医保 APP和地方医保 APP 完成支付。 
【6202】支付下单：支付下单。 
【6203】医保退费 ：医保退费。
【6204】医保订单信息同步：医保订单信息同步。
【6205】银行卡支付下单：银行卡支付下单。
【6301】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
【6302】医保结算结果通知：医保结算结果通知。
【H6303】获取费用明细：获取费用明细。
【H6305】医院结算信息查询：医院结算信息查询。
【6401】费用明细上传撤销：费用明细上传撤销。
【H6501】费用明细上传通知：费用明细上传通知。
【H6503】医保退费通知：医保退费通知。
【H6504】明细上传撤销通知：明细上传撤销通知。
【H6505】住院押金缴纳通知：住院押金缴纳通知。
【H6506】机构支付下单通知：机构支付下单通知。

	2
	医院业务协同系统（柳州西江医院）
	1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供应商应有合法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依法纳税证明。
2.供应商成立时间需大于1年。
3.供应商至少提供一个近三年内的相关产品服务案例。
三、基本要求
1.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
2.软件产品必须为正式版本；
3.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4. 供应商保证提供的产品（无论供应商是否为该产品的原厂商）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违背上述要求而引发的纠纷，在任何时候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软件系统所有权归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5. 供应商严格对相关资料信息实施保密管理。
四、技术要求
供应商提供柳州市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二期）医院业务协同系统建设，移动支付定点医疗机构基础环境配置以及各方工作组织、协调、汇报，移动支付日常使用运维，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五、交付日期及验收标准等
项目完成时间：供应商须根据医院方及我行要求完成系统搭建，在签订合同后60天内完成系统搭建并交付使用。
项目验收标准：供应商派技术人员到医院进行软件实施、培训等工作。实施结果只有得到医院、我行双方验收签字，项目才算验收合格。
六、款项支付要求
开票要求：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供应商所开具的本项目软件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须为系统或软件产品销售发票，我行不接受开票内容为软件开发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如所涉及的增值税税率发生调整，供应商同意按照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相应调整产品价款，调整方法如下：即自增值税税率调整之日起，在原不含税价格不变的基础上，按照新税率重新计算含税价格，并继续履行合同其他条款。
合同具体付款条件如下：
1.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我行开具等额（合同金额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在收到增值税发票起30个工作日之内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95%的款项。
2.免费保修期结束且无违约情形下，由供应商向我行提出付款申请，我行在30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不计息支付合同总金额5%的款项。
七、报价要求
	序号
	商品名称
	数量（套）
	含税价（元）
	税率（%）

	1
	医院业务协同系统（广西柳钢医疗有限公司）
	1
	　
	　

	2
	医院业务协同系统（柳州西江医院）
	1
	
	


报价为含税价，并注明适用增值税率。
八、售后服务要求
1.免费质保期内服务内容
中标供应商需提供一年期的系统免费维护服务。 

中标供应商需承诺并确保系统上线后在不升级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原来产品的使用。在售后服务期内，项目如果出现问题，中标供应商需提供7*24小时的服务，中标供应商需根据事故状态通过电话、邮件、传真、远程调试、现场支持等方式提供技术支持。解决质量或操作问题的响应时间不超过6小时。具体包含但不限于：
（1）质保期内，系统维护的范围包括：系统优化、系统的正常运行及数据维护；
（2）在质保期内如系统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导致无法运行或效率低下，须对系统进行结构性调整优化满足使用要求。 
2.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响应时间要求
（1）质保期内，中标供应商提供7×24小时电话支持、远程技术支持服务，15分钟内技术响应，一般问题2小时内解决；正常远程或电话指导不能解决的问题，4小时内现场服务解决。
（2）对质保期内的故障报修，如中标供应商未能做到上款的服务承诺，用户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由于中标供应商的保证服务不到位，故障延期一天，质保期的到期时间将顺延两天。
（3）在项目验收后，中标供应商至少免费提供一期培训服务。
1

